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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３１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在广州市中信广

场

６２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

席和授权委托出席的董事共

９

人

。

董事刘有贵先生因事在外

，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已

委托董事吴裕英女士代为表决

。

本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潘胜燊先生

主持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提名柳絮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提名叶鹏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公司董事会充分了解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

历

、

全部兼职等情况

，

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

符合本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具备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

》

所要求的独立性

。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经审阅柳絮女

士和叶鹏智先生的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

，

我们认为上述人员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

；

无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情形

；

无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２

、

上述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３

、

同意提名柳絮女士和叶鹏智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二

○

一二年工作计

划

＞

的议案

》。

三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方

案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专此公告

。

附件

：

柳絮女士

、

叶鹏智先生简历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

：

柳絮女士简历

柳絮

，

女

，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生

，

汉族

，

博士

，

会计学教授

、

注册会计师

。

历任青海师范大

学讲师

，

广州大学讲师

，

广东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

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

叶鹏智先生简历

叶鹏智

，

男

，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生

，

汉族

，

本科

。

历任广州市盈基智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

、

广东广铝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广东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现

任广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股票简称：*

ｓｔ

广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３２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

６３６

号

（

广日工业园内

）

三

、

会议方式

：

现场召开

、

现场表决

四

、

会议议题

：

１

、

审议

《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重新制定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五

、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

；

２

、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３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六

、

登记办法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法人公章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需加盖法人公章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

登记地点

：

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

５９

号保利大厦东塔

１２

楼

联系人

：

谢小姐

、

欧小姐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３８３７１２１３

传真

：

０２０－３８３７３１５２

七

、

其他事项

：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在股东登记日有效登记的股东为准

；

２

、

出席股东需凭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进入会场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参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４

、

凡参加股东大会的记者须在股东登记时间事先进行登记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授权内容见下表

）。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授 权 范 围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

审议

《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重新制定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注

：

１

、

请在相应的意见下划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３

、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

公司章程

》

和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现就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一

、

经审阅柳絮女士和叶鹏智先生的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

，

我们认为上述人员不

存在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

；

无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情形

；

无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二

、

上述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同意提名柳絮女士和叶鹏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江 波、徐 勇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柳絮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广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

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本人尚未根据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

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

、

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

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

；

本人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六

、

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

具备注册会计师

、

会计学专业教授

资格

。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

工作指引

》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

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

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

、

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

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

特此声明

。

声明人：柳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现提名柳絮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任职务等情况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

，

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

下

：

一

、

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

。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

、

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

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人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六

、

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

具备注册会计师

、

会计学专业

教授资格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

培训工作指引

》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

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特此声明

。

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叶鹏智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本人尚未根据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

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

、

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

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

；

本人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

工作指引

》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

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

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

、

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

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

特此声明

。

声明人：叶鹏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现提名叶鹏智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

历

、

兼任职务等情况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

，

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

如下

：

一

、

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

。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及相关规

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

、

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

亲属是指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

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人在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

培训工作指引

》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

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特此声明

。

提名人：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2-24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发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

况

。

一

、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

会议日期

：

2012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00

2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彭朋先生

4

、

会议地点

：

桂林高新区

5

号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5

、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

9: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

，

代表股

份

24,178,31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8.31％

，

公司所有董事

、

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

会议

由董事长彭朋先生主持

，

公司聘请的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蒙风璇律师

、

陈祖权律师对本次大

会进行见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以特别决议

（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

3

以上通过

）

审议并通过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会议以

24,178,310

股同意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

2

、

审议通过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2-2014

年

）》。

会议以

24,178,310

股同意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蒙风璇律师

、

陈祖权律师出席见证

，

并出具

《

法律意见

书

》。

见证结论意见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

，

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会议备查文件

1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10-015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改方案及《公司章程》（草案）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了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

（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待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及

《

公司章程

》（

草案

）（

已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待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经事

后审查发现因工作疏忽出现差错

，

现更正如下

：

一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中的序号

6

：

"

新增第一百六十九条之

（

四

）

"

款内容更正前后对

比如下

：

更正前

：

（

四

）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

，

股东大会在表决时

，

可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

权

。

更正后

：

（

四

）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

，

股东大会在表决时

，

可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股东大

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董事

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更正后的

《

公司章程

》

修改方案

（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待公

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

露

。

二

、《

公司章程

》（

草案

）

《

公司章程

》（

草案

）

"

第一百六十九条之

（

四

）

"

款内容更正前后对比如下

:

更正前

：

（

四

）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同意

，

股东大会在表决时

，

可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

权

。

更正后

：

（

四

）

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

，

股东大会在表决时

，

可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股东大

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董事

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更正后的

《

公司章程

》（

草案

）（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待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公司就以上工作失误致歉

。

特此公告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55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7

月

13

日下午

2:00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2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3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2

年

7

月

12

日下午

3:

00-7

月

13

日下午

3:00

。

3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7

月

6

日

4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8

楼大会议室

5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7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

8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授权股东

）

共

24

人

，

代表股份

335,128,17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416

的

50.2470 %

。

其中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

（

授权股东

）

共

5

人

，

代表股份

334,421,26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

416

的

50.1410 %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授权股东

）

共

19

人

，

代表股份

706,91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666,961,416

的

0.1060 %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334,854,576

股同意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4%

），

152,300

股反对

（

占参加会议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4%

），

121

，

300

股弃权

（

占

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2%

）。

为满足资金周转需求

，

支持业务发展

，

股东大会同意深圳市格兰云天大酒店有限

公司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授信

3

亿元整

（

RMB300,000,000.00

元

），

期

限两年

，

信托贷款利率不超过

10.5%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二

）

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表决结果

：

335,047,176

股同意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

30,000

股反对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

51,000

股弃权

（

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

、

李瑮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3

、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０

，

５２３

，

８３５．３４ ２０７

，

０９０

，

６２９．６２ ３５．４６

营业利润

１９

，

９７８

，

１９８．７４ １７

，

５１０

，

７１２．９３ １４．０９

利润总额

２６

，

３５６

，

９３２．７３ ２１

，

３２９

，

２４２．０８ ２３．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

，

８７９

，

７７７．３４ １７

，

６８３

，

２４９．０８ ２９．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３ ０．１８ ２７．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８２％ ３．８１％

上升

１．０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６７９

，

３９６

，

４１４．９３ ６１７

，

１９２

，

４９５．９１ １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７７

，

４３０

，

３１７．４１ ４６４

，

５７０

，

５４０．０７ ２．７７

股本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７６ ４．６４ ２．５９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８

，

０５２．３８

万元

，

同比增长

３５．４６％

，

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

：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

，

合理布局全国生产

、

销售区域体系的战略举措得以

实施

，

投资的募集资金项目和对外投资项目生产经营运行情况良好

，

产能逐步释

放

；

且通过产品研发创新

、

营销网络建设

，

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效应显现

。

报告期内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８７．９８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９．３９％

，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

，

同比增长

２７．７８％

。

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公

司整体经营及已投项目生产经营运行情况正常

，

效益释放良好

；

另外

，

２０１１

年公司

本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复审

，

上年同期企业所得税按

２５％

计提

，

本报告期按复审

通过后优惠政策执行

，

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计提

。

三

、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发布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不存在差异

。

四

、

其他说明

无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姜飞雄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姜丽琴女士

、

会计机

构负责人杜锡琦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

2012－012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贯彻落实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

推动公司建立持续

、

科学

、

透明的分红政策和决策机制

，

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

根据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

证监发

【

2012

】

37

号

)

和陕

西证监局

《

印发

<

关于上市公司完善现金分红政策的指导意见

>

的通知

》（

陕证监发

【

2012

】

45

号

）

相关文件的要求

，

公司需明确现金分红政策等相关事项

，

并形成相应的文件提交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为使本次制定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更为科学

、

合理

，

能够更加充分反映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诉求

，

现就本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向投资者征求意见

，

投资者可将意见通过

电话

、

电子邮件

、

传真等方式反馈至公司

：

电话

：

0917-3382666 3382333

传真

：

0917-3382132

电子邮箱

：

dsb@baoti.com

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8

日

，

特此公告

。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0881

股票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20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目前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

，

该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大连国际

，

股票代码

：

000881

）

将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

13

：

00

分起停牌

，

至公司发布相关事项预案公告后

复牌

。

公 司 将 及 时 披 露 上 述 事 项 的 进 展 情 况

。

敬 请 广 大 投 资 者 注 意 投 资 风

险

。

特此公告

。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28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27

日

，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2,000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5％

）

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作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信托贷款的质押担保

。

近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

该公司持有公司

649,395,338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1.42%

）

通知

，

获悉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将原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12,000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5％

）

解除质押

。

上述解除质押事项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特此公告

。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６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７．０７％ －３７．６５％

盈利

：

９４４．３９

万元

盈利：

１２００

万元–

１３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７

元

／

股

－０．０７２

元

／

股

０．０５３

元

／

股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公司营销广度与深度建设的不断加强

，

产品销售增加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结果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